	花　蓮　縣　政　府

服務證明書  申請書

	申請人：

	身分證號碼：

	申請日期：

	申請理由：


	申請份數：   份

	通訊地址：



	聯絡電話（機關電話）：



	申請人簽章：



備註：1.有無需要特殊格式，如果需要請把特殊格式一併寄出。
      2.非正式公務人員須提供聘(僱)用書函等佐證資料以備查。

      3.如果要公文自取，可不用填寫通訊地址，請填寫機關電話。
      4.填寫完傳真至03-8220602或掛公文文號寄至花蓮縣政府人事處（970

        花蓮市府前路17號）或親自繳至人事處退撫科。

